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設置要點 

 

101年 01月 10日主管會報審議 

101年 02月 07日校務會決議 

105年 09月 21日審議 

106年 01月 03日擴大行政會議審議 

106年 0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107年 08月 28日擴大行政會議審議 

107年 0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 01年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 05年 21日主管會議討論 

108年 06年 28日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 09月 10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第九條。 

 
 

二、目的：厚植性別平等教育資源，建立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以實現性別平等

教育之目標。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

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三、委員會組織成員及任務： 

本委員會置委員 17人，採任期制，其中女性委員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本委員會依校內職務固定代表編制。 

 

組織職稱 校務職稱 任務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性別平等教育有關事務。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1.協調本委員會組織、會議、通報【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及其他相關事項。 

 

2.訂定及執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要點，落實並檢視

實施成果。 

3.辦理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初審及收

件。 

4.因應需要成立「危機小組」，以巡查處理校內外可

能場所及事件。  

5.日校學生性平事件行政通報。 

 

委  員 教務主任 
1.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融入各科教學內

容，加強性別衛教與性別交往等相關知識。 



2.協調處理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後續之課務或班級

調整等事宜。 

3.擔任危機事件之統一發言人。 

委  員 輔導主任 

 

1.規劃及執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輔導諮

詢、資源轉介機制。 

2.規劃辦理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

動。 

3.擬定與執行性平事件相關當事人之輔導計畫，並

向性平會提出報告。 

4.提供懷孕學生諮商輔導、家長諮詢及社會資源之

協助。 

5.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案件之輔導事宜。 

委  員 總務主任 
定期檢視校園空間安全及各項設施之使用情形，建

立性別平等、安全的友善校園環境。 

委  員 主任教官 
1.指導學生嚴守紀律，加強校園巡查。 

2.依相關規定啟動校安通報系統。 

委  員 實習主任 

1. 檢視性別平等實習教育空間、建構友善性別實習

環境。 

2. 協調與監督實習合作廠商，提供友善的性別工作

場域。 

3. 發展性別平等教育實習課程之教學、教材及評量、 

委  員 
圖書館 

主任 

1. 協助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書籍之充實與添購。 

2. 提供性別相關議題之學習資源。 

委  員 
進修部 

主任 

1.研發與推廣進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融入各科教學

內容，加強性別衛教與性別交往等相關知識。 

2.協調處理進校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後續之課務或

班級調整等事宜。 

3.進修部學生性平事件行政及校安通報。 

委    員 教師代表 

1.由校長於日間部教師中遴聘 1人。 

2.由校長於進修部教師中遴聘 3人。 

3.協助執行本校年度性別教育平等要點及處理性侵

害或性騷擾之申訴事件。 

委    員 職工代表 

1.由校長於職員工友中遴聘 1人。 

2.協助執行本校年度性別教育平等要點及處理性侵

害或性騷擾之申訴事件。 

委    員 家長代表 

1.於家長會中遴聘 1人。 

2.協助執行本校年度性別教育平等要點及處理性侵

害或性騷擾之申訴事件。 

委    員 學生代表 

1.於日間部、進修部學生班聯會中各遴聘 1人。 

2.協助執行本校年度性別教育平等要點及處理性侵

害或性騷擾之申訴事件。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訂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實施要點】並依本規定辦理。 

 

五、會議之召開： 

（一）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 

（二）本校師生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需處理時即召開會議。 

六、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費編列預算支付。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之。 

八、本要點經主管會報審議，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正時亦同。 

【備註】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有關性平會的規定： 

第 6 條 

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

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

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9 條 

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

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

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

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 

前項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並應由專人處理

有關業務；其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學校定之。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67&FLNO=6%20%20%20%20%2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67&FLNO=9%20%20%20%20%20

